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35 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深证上[2007]205 号）及《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并

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现对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板塘支行的银行借款 700 万元提供对外担保之外，

公司不存在为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2003]56 号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规定相违背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

已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没有

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二、关于公司 2007 年财务报告 

公司 2007 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 2007 年

度财务报告的编报符合上市公司相关的会计准则，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务；我们

未发现本财务报告中存在遗漏、虚报等误导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情形。同意对外披

露公司 2007 年财务报告。 

三、关于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我们认为，董事会关于提议2007年度不分配股利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理由确实、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拟聘请的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符合相关

规定；公司在聘请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决策过程中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聘请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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